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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永續能源政策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經濟部97年6月5日核定版)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院97年6月12日三讀通過)

溫室氣體減量法

研擬「能源稅條例」，反應能源外部成本

修正「能源管理法」，有效推動節能措施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經濟部97年6月5日核定版)

政策目標-「能源、環保與經濟」三贏

政策原則-「二高二低」

政策綱領-「淨源節流」

後續推動



政策目標-「能源、環保與經濟」三贏

提高能源效率
 未來8年每年提高能源效率2％以上，使能源密集度於2015年較

2005年下降20%以上；並藉由技術突破及配套措施，2025年下降
50%以上。

發展潔淨能源
全國二氧化碳排放減量，於2016年至2020年間回到2008年排

放量，於2025年回到2000年排放量。

發電系統中低碳能源占比由40%增加至2025年的55%以上。

確保能源供應穩定
建立滿足未來4年經濟成長6%及2015年每人年均所得達3萬

美元經濟發展目標的能源安全供應系統。



政策原則-「二高二低」

「高效率」
提高能源使用與生產效率。

「高價值」
增加能源利用的附加價值。

「低排放」
追求低碳與低污染能源供給與消費方式。

「低依賴」
降低對化石能源與進口能源的依存度。



在「淨源」方面，推動能源結構改造與效率提升：

 積極發展無碳再生能源，有效運用再生能源開發潛力，於2025年占發
電系統的8%以上。

 增加低碳天然氣使用，於2025年占發電系統的25%以上。
 促進能源多元化，將核能作為無碳能源的選項。
 加速電廠的汰舊換新，訂定電廠整體效率提升計畫，並要求新電廠

達全球最佳可行發電轉換效率水準。
 透過國際共同研發，引進淨煤技術及發展碳捕捉與封存，降低發電

系統的碳排放。
 促使能源價格合理化，短期能源價格反映內部成本，中長期以漸進

方式合理反映外部成本。

政策綱領-「淨源節流」



在「節流」方面，推動各部門的實質節能減碳措施：
產業部門：

促使產業結構朝高附加價值及低耗能方向調整，使單位產值碳排放密
集度於2025年下降30%以上。

 核配企業碳排放額度，賦予減碳責任，促使企業加強推動節能減碳產
銷系統。

 輔導中小企業提高節能減碳能力，建立誘因措施及管理機制，鼓勵清
潔生產應用。

獎勵推廣節能減碳及再生能源等綠色能源產業，創造新的能源經濟。

運輸部門：
建構便捷大眾運輸網，紓緩汽機車使用與成長。
建構「智慧型運輸系統」，提供即時交通資訊，強化交通管理功能。
(3) 建立人本導向，綠色運具為主之都市交通環境。
(4) 提升私人運具新車效率水準，於2015年提高25%。


政策綱領-「淨源節流」(續)



在「節流」方面，推動各部門的實質節能減碳措施：
住商部門：
強化都市整體規劃，推動都市綠化造林，建構低碳城市。
推動「低碳節能綠建築」，全面推行新建建築物之外殼與空調系統節能
設計與管理。
提升各類用電器具能源效率，於2011年提高10%~70%，2015年再進一步
提高標準，並推廣高效率產品。
推動節能照明革命，推廣各類傳統照明器具汰換為省能20~90%之高效率
產品。

政府部門：
推動政府機關學校未來一年用電用油負成長，並以 2015年累計節約7%為
目標。
政策規劃應具有「碳中和(Carbon Neutral)」概念，以預防、預警和篩選
原則進行碳管理。


政策綱領-「淨源節流」(續)



在「節流」方面，推動各部門的實質節能減碳措施：
社會大眾：

 推動全民節能減碳運動，宣導全民朝「一人一天減少一公斤
碳足跡」努力。

 從中央、地方政府到鄉鎮村里，自機關學校到企業及民間團
體，發揮組織動員能量，推動無碳消費習慣，建構低碳及循
環型社會。


政策綱領-「淨源節流」(續)



建構完整的法規基礎與相關機制：
法規基礎：
推動「溫室氣體減量法」完成立法，建構溫室氣體減量能力並進行實質

減量；
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完成立法，發展潔淨能源；
研擬「能源稅條例」並推動立法，反應能源外部成本；
修正「能源管理法」，有效推動節能措施。

配套機制：
建立公帄、效率及開放的能源市場，促使能源市場逐步自由化，消除市
場進入障礙，提供更優質的能源服務。
規劃碳權交易及設置減碳基金，輔導產業以「造林植草」或其他減碳節
能方案取得減量額度；推動參與國際減碳機制，透過國際合作加強我國
減量能量。
能源相關研究經費4 年內由每年50 億元倍增至 100 億元，提升科技研發
能量。
紮根節能減碳環境教育，推動全民教育宣導及永續綠校園。

政策綱領-「淨源節流」(續)



第一條為推廣再生能源利用，增進能源多元化，改善環境品質，帶動相關產
業發展，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生能源：指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風力、非抽蓄式水力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永續利用之能源。
二、生質能：指國內農林植物、沼氣、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

利用或經處理所產生之能源。
三、地熱能：指源自地表以下蘊含於土壤、岩石、蒸氣或溫泉之能源。
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指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生產再生能源電能

之電業或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五、迴避成本：指電業自行產出或向其他來源購入非再生能源電能之年帄均

成本。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第四條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其設備應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利用再生能源類別及裝置容量規定。

第五條中央主管機關得考量國內再生能源開發潛力、對國內經濟及電力供應穩定
之影響，分期訂定再生能源獎勵推廣目標。
本條例獎勵總量上限，為再生能源發電總裝置容量六百五十萬瓩。

第六條電業應每年按其不含再生能源發電部分之總發電量繳交一定金額，充作基
金，作為再生能源發展之用。
前項一定金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基金之用途如下：
一、 再生能源電價之補貼。
二、再生能源設備之補貼。
三、 再生能源之示範補助及推廣利用。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再生能源發展之相關用途。
第一項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行政院定之。
電業繳交基金之費用或向其他來源購入電能中已含繳交基金之費用，得反
映至其售電價格。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續)



第七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之電能，應由所在地營業區域內距電力
網可併聯處最近之電業併聯、躉購及提供該發電設備停機維修期間所
需之電力；電業非有正當理由，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拒絕。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他電業為之。
電業依本條例規定躉購再生能源電能，應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
訂定契約，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併聯之技術規範及停機維修期間所需電力之計價方式，由電業
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與電力網連接之線路，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
自行興建及維護。必要時，與其發電設備併聯之電業應提供必要之協
助；所需費用，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負擔。
電業與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發生與本條相關爭議時，得請中央主
管機關調處；調處不成，即循法定程序處理。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續)



第八條再生能源發電之躉購費率，為新臺幣二元／（瓩小時）。但水力發電，
以非抽蓄式水力，且裝置容量二萬瓩以下者為限。
全國再生能源發電總裝置容量達第五條第二項所定總量上限百分之五
十後，中央主管機關應視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展、成本變動等因素，
檢討修正新設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電能之躉購費率。
全國再生能源發電總裝置容量達第五條第二項所定總量上限後，新設
置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所產生電能之躉購費率，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
制。
於全國再生能源發電總裝置容量達第五條第二項所定總量上限前設置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所產生之電能，係由電業躉購或電業自行產生者，
其費用得申請補貼；費用補貼之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由本
條例基金支應。
前項補貼費用之計算，以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躉購費率較迴避成本增
加之價差計之。
前項迴避成本，由電業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四項費用補貼之申請及審核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續)



第九條中央主管機關得考量太陽光電發電技術之發展潛力，訂定示範補助辦
法。

第十條中央主管機關得考量再生能源熱利用之合理成本及利潤，訂定熱利用
獎勵補助辦法。
前項熱利用，其替代石油能源部分所需補助經費，得由石油管理法中
所定石油基金支應。

第十一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量達一定規模以上之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其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與供電線路所需使用土地之權利取得，及使用
程序與處置，準用電業法第五十條至第五十六條規定。
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量之一定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提供其再生
能源運轉資料，並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查核；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設置者應配合辦理，不得妨礙、規避或拒絕。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續)



第十三條第六條第一項繳交基金、第五項反映售電價格、電業法第八十條申
報資料及電業法第八十一條配合查核之規定，於設置自用發電設備
達一定裝置容量以上者，準用之。
前項一定裝置容量，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設置利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備者，不受電業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之限制；其有關申請及管理事宜，適用電業法第九十八條至第一百
零四條規定。

第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再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一項規定，未盡繳交基金義務者。
二、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盡併聯或躉購或提供停機維修期間
所需電力義務者。

第十五條違反第十二條規定，妨礙、規避或拒絕查核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續)



第十六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再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一、違反第十二條規定未提報資料或提報不實者。
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未按時申報資料或申報不實者。

第十七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行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續)



後續的施行細則應盡快通過，給再生能源業界明確的規範。例如土地、
建物和屋頂等安裝太陽能系統，要和內政部協調；部分進口原料如玻璃等，
專屬於太陽能用途，則應可給予租稅優惠；至於新成立的太陽能公司，也希
望能取得足夠的融資保證，這些則要和財政部溝通。

在收購電能方面，一定要有「量」的限制，特別是高成本發電，像太陽
能的發電成本並不便宜，不能任由民間業者生產多少電力就收購多少，否則
就是缺乏成本效益的考量。

政府預算應更集中於再生能源的研發，而非只是放在電量收購上。進
一步而言，既然要發展再生能源，就一定要提供適當誘因，但必須要設限制，
才能讓價格合理化；同樣是再生能源，太陽能和風力的發電成本相差十倍，
但創造效益卻相差無幾，因此須給予不同程度獎勵，以推廣研發。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後之問題
(人間福報,2009年6月14日)



建立使用能源設備、器具及車輛能源耗用量及其效率強制標示制度，
俾提供消費者市場選擇資訊，促使廠商生產高能源效率產品。

新增對指定能源用戶之能源使用及效率，應符合節約能源規定，以
達成能源管理面向的全面性。

訂定能源發展綱領與能源開發及使用評估準則，針對大型能源用戶
之能源使用情形進行預防性先期管理。

能源管理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重點
(2009年6月9日)


